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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以电话、邮件、传

真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决定于

４

月

１８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９３

号三木大厦

１５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第

十二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八名，实到七名，何爱珍董事因出差缺席，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由

兰隽董事长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达成一致意见，以下议案均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本次会议做出

以下决定：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预案内容为：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３７９

，

３７８．６９

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７７

，

７８４

，

４２０．５０

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母公司

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子公司提取的盈余公积归属于母公司的金额为

１

，

５２７

，

６４６．８５

元），期末实际可供

股东分配利润为

８９

，

１６３

，

７９９．１９

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主要用于补充公司后续项目开发资金。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当前自有资本规模小，而投资规模大，资产负债率比较高，经营性现金流量

不充分；且由于公司主业房地产行业持续受到政策调控的影响，再融资事项近期很难取得突破，为保证公

司现金流的充分稳定，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同意公司暂不分配利润，等待时机成熟时进行。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全文参见巨潮网）。

六、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参见巨潮网）。

独立董事认为：经过以前年度的自查和检查，公司已修订、完善了一系列公司管理制度，公司现有内

部控制制度已基本健全，形成了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信息披露、防范内

幕交易等为基础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人员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

重点活动的执行和监督充分有效。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

设、内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的实际情况。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要求。

同意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继续聘用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在不超过

６０

万元的范围内决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本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支付给该所的审计

费用为

５５

万元。

八、审议通过公司以下对外担保议案

１

、《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为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的议案》。

６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为福州开发区华永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为福州开发区联得益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对外担保公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

１０６

条、第

８２

条、第

５３

条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推举兰隽、许静、

陈维辉、郑星光（按姓氏笔划为序，下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举卢少辉、陈明森、陈雄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以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针对卢少辉、陈明森和陈雄三人所作的《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提名人声明》，并予公告。

上述董事和独立董事简历见详见附件一，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同日公

告。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和监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合法。经审阅公司第七届董事、监事

候选人个人简历，未发现上述人员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宜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或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之情况。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上述人员的提名方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３

、经了解，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健

康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十、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见附件二）。

十一

．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具体事项见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附件一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和基本情况

董事候选人简历和基本情况（按姓氏笔划为序）

兰隽，男，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２

年厦门大学毕业后，先后任福建建阳地委办秘

书、团地委副书记。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参加中央党校第四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随后任福建省轻

工业厅人劳处副处长、外经办主任兼中轻福建公司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营业部副处长、福建省体改

委主任助理、 福建省投资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当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９

日当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福建三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维辉，男，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福州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总经

理。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经公司创立大会选举担任公司董事，并出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连任至今。 福建

三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６８

，

３５４

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许静，男，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讲师，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福建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建

筑经济系副主任、主任，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人事劳动部部长、监事。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当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任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至今。福建三

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郑星光，男，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福建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团委

副书记、分公司副经理、经理、全质办主任，福建省三明市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三明市

建设委员会主任，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木家园项目开发管理部总经理，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经理。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和基本情况（按姓氏笔划为序）

卢少辉，男，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生，博士后，副教授。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起历任福建电视大学教师、经济系主任，福建华

通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华通天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华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上海银都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福

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明森，男，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

１９８１

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毕业，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９２

年担

任福建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福建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担任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管理研究所所长。 现任福建省委党校产业与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福建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福建省证券经济研究会会长，福建省劳

动模范，福州大学、华侨大学兼职教授。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雄，男，中共党员，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福州市统建办副主任，福建建工集

团总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现任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部经理，福建省燕京

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一、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

修正前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八名董事组成。

现修订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

二、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修正前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应努力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现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利润

分配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二）在公司各项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

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应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

具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定利润分配预案报股东大会批准。

（四）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

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原章程其他各条款维持不变。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

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主要用于补充公司后续项目开发资金。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我们以为，公司当前自有资本规模小，而投资规模大，资产负债率比较高，经营性现金流量不充分；且

由于公司主业房地产行业持续受到政策调控的影响，再融资事项近期很难取得突破，为保证公司现金流

的充分稳定，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同意公司暂不分配利润，等待时机成熟时进行。

二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过以前年度的自查和检查，公司已修订、完善了一系列公司管理制度，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已基

本健全，形成了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信息披露、防范内幕交易等为基础

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人员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

和监督充分有效。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

和监督的实际情况。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要求。同意公司的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

三、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财务审计结果，截至期末，本公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部单位担保金

额计

１４

，

６２２．２８

万元； 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５８

，

５７１．１１

万元； 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３９

，

０１４

万元。 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１１２

，

２０７．３９

万元，占年末合并报表净资产比例为

１９９．２７％

。 上

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２

、我们认为，公司近年来妥善解决了原来遗留的对外担保问题。 公司第一大股东虽然承接了部分担

保，但公司当前担保金额还是比较大，主要表现在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上。 客观分析，对

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属于公司的经营行为和融资行为，是合理的。此外，经分析，我们认为，当

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没有任何经营之外的风险，为控股子公司所提供的担保其风险主要在于

经营风险。根据公司经营层的介绍分析，为控股子公司和外部单位所提供的担保其风险都在可控范围内。

３

、综合考虑，我们建议采取措施控制为外贸类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尽可能降低为外部单位的担

保金额，以改变公司中小投资者对担保总额过大的潜忧，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为今后的再融资奠定基

础。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占用公司资金。

四、关于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资格条件、个人履历、业务专长、工作实绩等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就提名三木集

团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

、上述董事和监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合法。经审阅公司第七届董事、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未发现上

述人员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宜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或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之情况。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上述人员的提名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３

、经了解，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健康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独立董事（签名）：

林永经 林 红 卢少辉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卢少辉先生、陈明森先生和陈雄先生为福建三木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福建三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

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五、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

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

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

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

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同时截至提名日在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 被提名人卢少辉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４９＿＿

次， 未出席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陈明森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出席了所有应出席的董事会会议。

最近三年内， 被提名人陈雄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９＿＿

次， 未出席

＿１＿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

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被提名人陈雄先生此前未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中小企业板

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

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卢少辉 ，作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

和保证，本人与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

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

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

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八、本人不是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

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

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

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截

至提名日本人未在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

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 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４９＿＿＿

次， 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网。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何爱珍 董事 出差 无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１．４

公司负责人兰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明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发祥声明：保

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三木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主办

姓名 彭东明 林艺圃

（

主办

）

联系地址 同公司联系地址 同公司联系地址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５１４６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５１４６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３４１５０４ ０５９１８３３４１５０４

电子信箱

ｓａｎｍｕｇｕｇａｉ＠１６３．ｃｏｍ ｓａｎｍｕｇｕｇａｉ＠１６３．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４

，

４５３

，

５７８

，

６４７．３９ ３

，

７２０

，

８４６

，

５８１．７８ １９．６９％ ２

，

４８３

，

０１６

，

２９９．０２

营业利润

（

元

）

２９

，

９６１

，

４５８．０９ ６４

，

６３０

，

７７０．１２ －５３．６４％ ２３

，

４８３

，

５３６．３０

利润总额

（

元

）

３４

，

８９８

，

８０７．６６ ６３

，

５０２

，

２９６．８４ －４５．０４％ ５１

，

６４６

，

０１９．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１１

，

３７９

，

３７８．６９ １５

，

７４９

，

３８８．８８ －２７．７５％ ２０

，

４９８

，

４２４．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２９

，

５４０

，

０７０．０５ １７

，

３３３

，

６０３．１２ －２７０．４２％ －４３

，

７８４

，

６２５．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２５５

，

３９５

，

５６０．２１ ６６

，

７５０

，

３０９．３８ －４８２．６１％ ４２５

，

６８５

，

１８１．９６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

元

）

３

，

７５９

，

９０３

，

６４９．５２ ３

，

３８５

，

４６０

，

０７０．９６ １１．０６％ ３

，

００３

，

５９３

，

６３６．８０

负债总额

（

元

）

３

，

０６１

，

７９８

，

５７３．１３ ２

，

７０９

，

３１８

，

９３７．２５ １３．０１％ ２

，

３５３

，

３０５

，

２５５．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

元

）

５６３

，

０９９

，

１３６．８１ ５５１

，

７４２

，

５２２．１４ ２．０６％ ５３５

，

１４２

，

７２０．８０

总股本

（

股

）

４６５

，

５１９

，

５７０．００ ４６５

，

５１９

，

５７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５

，

５１９

，

５７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３３８ －２７．８１％ ０．０４４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３３８ －２７．８１％ ０．０４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３５ ０．０３７２ －２７０．７０％ －０．０９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０４％ ２．９０％ －０．８６％ ３．９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３０％ ３．１９％ －８．４９％ －８．３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０．５４８６ ０．１４３４ －４８２．５７％ ０．９１４４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１．２０９６ １．１８５２ ２．０６％ １．１５

资产负债率

（

％

）

８１．４３％ ８０．０３％ １．４０％ ７８．３５％

单位：元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３

，

８８８

，

４６７．０３ －３３８

，

８４６．３６ －２

，

０３４

，

１０１．０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８５１

，

９９６．３６ ３

，

０５７

，

４８２．０９ ４

，

９７１

，

４７４．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

５２９

，

８９６．３６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

，

２５４

，

３７５．１６ ２６２

，

３７３．６２ ７５８

，

９４１．４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３１４

，

３６７．４８ ５５０

，

５６４．８８ ４２

，

４５５

，

７３８．６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１４６

，

１６２．１２ －３

，

８４２

，

８１５．２３ １７

，

６０８

，

２１６．４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０６１

，

９１２．０６ －４２９

，

１４１．３８ －１２

，

２２２

，

０４２．５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７４

，

００７．３５ －８４３

，

８３１．８６ －８５

，

０７３．９５

合计

４０

，

９１９

，

４４８．７４ － －１

，

５８４

，

２１４．２４ ６４

，

２８３

，

０４９．３１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８４

，

２２５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８３

，

２７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福建三联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０６％ ８４

，

０８６

，

４０１ ０ ３

，

３８０

，

７７７

王炯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１％ ３

，

７７８

，

６７３ ０ ０

福州申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９％ ２

，

７３９

，

１６５ ０ ０

曹慧利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４％ ２

，

０５３

，

６３９ ０ ０

孙方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１

，

４９５

，

４６９ ０ ０

龚玉妹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１

，

２２６

，

５００ ０ ０

何亚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１

，

１８８

，

８４２ ０ ０

翟东晓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９３９

，

７５０ ０ ０

南京广源服装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９３６

，

６９９ ０ ０

左传慧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８４０

，

７５１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福建三联投资有限公司

８４

，

０８６

，

４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王炯辉

３

，

７７８

，

６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福州申达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７３９

，

１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曹慧利

２

，

０５３

，

６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孙方伟

１

，

４９５

，

４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龚玉妹

１

，

２２６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何亚明

１

，

１８８

，

８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翟东晓

９３９

，

７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广源服装实业有限公司

９３６

，

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左传慧

８４０

，

７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以上股东中

，

福建三联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为人

；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为人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２０１１

年度

，

国内房地产市场全年保持了严格调控的态势

，

市场回落

。

经过努力

，

公司基本完成了董事

会下达的各项工作目标

，

营业总收入达到

４４．５

亿元

，

创下新高

，

营业利润

２９９６．１

万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１１３７．９３

万元

。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

公司业务结构调整基本到位

。

２００９

年以来

，

公司果断投资了武夷山的自驾游营地

项目和青岛胶州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

２０１１

年

，

武夷山自驾游营地项目新增土地储备

５２０

亩

，

合计土地储

备约

８４６

亩

，

项目建设已取得规划批准

。

青岛胶州新增土地储备

３６０

亩

，

在建市政项目稳步推进

。

保留了长

沙黄兴南路步行街约

８

万平方米的商业经营性物业

，

三兆公司和步行街物业公司的经营性收入达到

４７００

万元

；

积极支持商贸企业稳健发展

，

商贸企业

２０１１

年业务收入创下了新高

，

达到

３８

亿元

。

在房地产开发领域

，

公司合理把握项目开发节奏

。

家天下三木城项目积极推进剩余楼盘的开发建设

和销售

，

本期实现销售额约

２．４２

亿元

，

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

该项目

Ｄ２

组团获得国家建设部二星级

“

绿色建

筑证书

”，

ＢＤＦ

组团获得

“

福建省优秀住宅示范小区

”

称号

；

Ｃ

组团获得可再生能源省重点项目政府补贴

５２．８８

万元

。

水岸君山项目调整开发进度

，

稳步提升销售收入

。

水岸君山项目受到福州市严厉限购政策的影

响

，

实现销售额约

１．１８

亿元

。

随着公司近年来对产品的精耕细作和周边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

客户对项目

产品品质

、

性价比以及售后服务均较为满意

。

水岸君山项目根据市场情况

，

调整了部分产品设计

，

以满足

客户多方面需求

。

人才公寓项目属于保障房系列

，

是福建省专门针对高级人才建设的限价商品住房

，

在建

工程施工面积

９．８

万平方米

，

经过努力

，

已经完成了近

６０％

的选房任务

，

基本完成人才公寓二期项目用地

批复

，

规划用地面积

１９５

亩

。

在商贸领域

，

继续探索总结在赢利模式

、

业务发展方向

、

战略伙伴关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

商贸企业

持续稳健发展

，

取得较好业绩

。

在外汇波动大

、

人民币持续升值背景下

，

公司属下商贸企业延续了

２０１０

年

发展态势

。

特别是康得利水产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完成了

２．２８

亿元的营业额

，

实现净利润

１０７９

万元

。

轻工公司

、

三

木进出口公司和建发公司这

３

家企业都保持稳步发展

，

轻工公司净利润突破了

１１００

万元

；

三木进出口公司

也实现净利润

４３０

万元

；

建发公司业务量迅速增长

，

完成了

１６．８

亿元的营业额

。

商贸企业实现了规模和效益

并举

。

多方努力

，

应对资金紧张压力

。

随着国家收紧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市场保持严厉的限购政策

，

公司近

年调整了信贷结构

，

争取了

４．５

亿元一年期以上的信贷资金

，

有效地缓解了资金压力

。

公司股东也为公司

贸易融资提供了部分担保

，

缓解了因政策调控给企业带来的冲击

。

截至期末

，

本公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部单位担保金额计

１４

，

６２２．２８

万元

；

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５８

，

５７１．１１

万元

；

母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担保金额为

３９

，

０１４

万元

。

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１１２

，

２０７．３９

万元

，

这些担保多是公司的经营行

为和融资行为

，

我们认为

，

当前公司所提供的担保其风险都在可控范围内

。

公司持续完善房地产开发管理模式

，

加大品牌宣传力度

，

不断加强客户服务和物业服务

。

长沙步行街

物业和三木物业公司不断延伸服务内容

，

提高管理水平

，

提升物业费收缴率

，

提升公司品牌效应

。

公司持续加强制度建设

，

完善预算管理

，

提升办公现代化水平

；

探索将企业文化具体化

，

探索如何用

企业规章制度来保证企业文化的贯彻

，

不断完善具有三木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

。

优化存量人力资源配置

，

做到人尽其才

；

内部培养与适当引进专业与管理人才

，

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

当前最大的困难

，

还在于房地产调控吃紧对公司资金链

、

业务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

。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公

告了定向增发计划

，

拟募集资金投资青岛胶州湾产业新区大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

以期充分发挥出上市公

司优势

，

实现公司规模扩张和效益提升

。

但由于受到房地产调控等诸多政策的影响

，

该项计划期内仍未能

实施

。

近年来

，

公司适当增加了土地储备

，

为未来五年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

但公司当前最大问题是自有资本

规模小

，

且再融资工作有难度

。

作为国有资本主导的上市公司

，

经过二十几年的耕耘

，

公司的责任意识

、

诚

信理念和透明度

，

赢得很多客户以及社会各界的信任

。

我们今后还是要争取发挥出上述品牌优势和上市

公司优势

，

为未来的发展进一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房地产业

５３，３４２．３４ ３６，０９９．７５ ３２．３２％ －２８．９７％ －２７．４２％ －１．４４％

商品贸易

３８１，９４３．９５ ３７３，２３６．１６ ２．２８％ ３２．１６％ ３２．９４％ －０．５７％

租赁

４，２７９．４７ ２，１２８．０５ ５０．２７％ ４１．０７％ ４０．１３％ ０．３３％

其他

４，２７８．７０ ２，９３５．０４ ３１．４０％ １１．３５％ ０．７８％ ７．２０％

合 计

４４３，８４４．４６ ４１４，３９９．００ ６．６３％ １９．６４％ ２３．７３％ －３．０８％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商品房及土地开发

５３，３４２．３４ ３６，０９９．７５ ３２．３２％ －２８．９７％ －２７．４２％ －１．４５％

日用百货

１０４，８６８．８３ １０２，１９３．３３ ２．５５％ ２３．９７％ ２５．６８％ －１．３３％

食品与食品加工

２６，４９８．２２ ２３，２１６．０３ １２．３９％ ３６．５８％ ２６．２５％ ７．１６％

机电产品

１１，８２５．６８ １１，４９７．９０ ２．７７％ －１６．２９％ －１６．１５％ －０．１７％

建筑材料

７５，４３６．２０ ７３，７７７．８０ ２．２０％ １７．８４％ １８．９０％ －０．８７％

租赁

４，２７９．４７ ２，１２８．０５ ５０．２７％ ４１．０７％ ４０．１３％ ０．３３％

其他

１６７，５９３．７２ １６５，４８６．１４ １．２６％ ５１．４０％ ５２．９５％ －１．００％

合 计

４４３，８４４．４６ ４１４，３９９．００ ６．６３％ １９．６４％ ２３．７３％ －３．０８％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公司新设立投资的子公司

（

孙公司

）

青岛鑫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青岛茂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

青岛翔湾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青岛城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青岛隆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武

夷山天成自驾游营地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下转

B103

版

)


